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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

报 告

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依

据有关法律政策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，通过查验酒

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提供的《营业执

照》《金融许可证》等证件资料，并审阅了其 2025 年年度财务

报表，对其经营资质、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，具体情况如

下：

一、财务公司基本情况

（一）企业注册时间、注册地及股权结构

2010 年 9 月 7 日，财务公司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

《中国银监会关于酒泉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筹建企业集

团财务公司的批复》（银监复[2010]430 号）批复筹建，2011 年

1 月 28 日获得《中国银监会关于酒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业的

批复》（银监复【2011】31 号）批准设立，2011 年 2 月 14 日取

得由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《营业执照》。财务公司设立

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亿元，2017 年 12 月 12 日，经中国银监

会甘肃监管局（甘银监复〔2017〕170 号）批准，注册资本金由

人民币 10 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30 亿元。

注册地址：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团结路中广宜景湾

法定代表人：葸有峰

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：L0123H262010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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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20000566437164T。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财务公司股权结构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

1 酒泉钢铁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189,000 63%

2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0,000 20%

3 嘉峪关宏晟电热有限责任公司 48,000 16%

4 甘肃酒钢物流有限公司 3,000 1%

合 计 300,000 100%

（二）经营范围

财务公司经营范围：吸收成员单位存款；办理成员单位贷

款；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；提

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、债券承销、非融资性保函、财务顾问、信

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；从事同业拆借；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

兑；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；即期结售汇；国家金融监督

管理总局批准的其他业务。

二、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控制环境

财务公司建立健全“四会一层”的法人治理结构，严格落实

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法定地位，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

治理统一起来，切实发挥党组织“把方向、管大局、促落实”的

领导作用。

董事会是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，承担全面

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，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、风险管理与内

部控制委员会等 5 个专业委员会，充分保证内部审计、风险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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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合规管理的独立性和充分性，强化过程控制，提升监督质效。

监事会不断提升监督检查力度，对公司的决策程序、内控制

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以及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务情

况进行监督。

经营层组织实施董事会战略规划与决策，落实内控管理政

策、程序，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，下设投资审查委员会、

信贷审查委员会、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，通过“集中审议、多方

查证”，有效强化各类业务管理和风险管控力度。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,组织结构图如下：

（二）风险的识别与评估

财务公司全面落实监管要点，强化红线意识，坚持底线思

维，健全完善合规风险管理框架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，提升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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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能力，加大内控合规管理力度，严格依法合规、稳健经营。

严格执行“前、中、后台”分离、风险管理“三道防线”和内控

合规要求，明确各层级、各条线、各部门职责边界，业务办理、

风险合规、资金管理、内部审计等部门“各司其职、相对独立、

相互制衡”，全面覆盖各业务条线与各风险类别，持续提升风险

管理的整体性，强化风险识别、计量及应急处置管理措施。制定

并执行风险为本的合规管理计划，建立合规风险监测指标，有

效识别和管理合规风险，加强员工合规教育培训，跟踪和评估

监管意见的落实情况，确保公司业务依法合规进行。

（三）控制活动

1.结算业务

财务公司不断夯实结算业务基础功底，积极落实“首问负责

制”和每日资金零余额归集管理模式，通过资金管理平台外联

银行清算系统创建的电子服务系统，安全、高效、实时地完成集

团成员单位的资金收付。

2.信贷业务控制

财务公司对每类信贷业务均制定了详细的管理办法及操作

流程，对涉及信贷业务的审、贷、放做到三分离，保证各项业务

开展均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。根据成员单位资产规模、生产经营

情况、财务状况、资信情况、偿债能力及发展前景等科学严格地

核定其授信额度，并严格在授信额度内办理信贷业务。

3.内部审计控制

财务公司内部审计坚持问题导向，以问题跟踪整改台账为

抓手，扎实推进问题整改工作，提升审计监督成效，促进公司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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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管理、风险管控、经营管理不断优化完善。一是在实施审计项

目的同时，对被审计部门负责整改的监管机构、集团审计、内部

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“回头看”，核查问题整改结果，评价问

题整改效果。二是督促问题整改责任部门就审计发现问题制订

提报整改方案，分析原因、提出措施、明确责任主体和整改时限，

按月提报问题整改报告，按季汇总通报整改进度，持续跟踪督

改，形成日常纵向监督整改与横向对比监督相结合的督促整改

模式。三是以结果为导向，将问题整改结果和效果作为考核的

主要标准，凸显问题整改的重要性，利用考核的杠杆作用和警

示震慑作用，强化合规意识和责任意识，保证审计监督落实落

地，提高审计监督闭环系统的有效性。

4.风险控制及合规管理

财务公司进一步完善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的企业领导体

制，充分发挥党委前置审查职责，全面落实《重大事项决策管理

制度》，加强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决策机制；健全《公司章程》和

党委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及经营管理层议事规则，完善公司治理

制度体系；配置独立董事，强化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定期沟通协

商工作机制，切实发挥独立董事管理监督职责；加强监事会监

督检查力度，强化决策监督与履职监督，充分落实监督与评价

职责；切实提升内外部审计机构监督检查的充分性与有效性，

强化独立性履职与检查评估。

5.信息系统控制

财务公司系统方面，通过网络监控系统对重要系统的内存、

CPU、硬盘空间等情况实时监控并预警，通过设立复杂密码、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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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定期更换和超时退出等密码策略保护系统账户安全，通过密

码和证书双因子验证保证重要系统的登录安全；网络方面，通

过网络监控系统实时监控机房设备和办公区域网络情况，通过

上网行为管理系统针对业务环境下的网络操作行为进行细粒度

审计的合规性管理，通过 360 天擎杀毒系统，对终端电脑进行

防护，不断加强信息安全管理。

（四）内部控制总体评价

财务公司治理结构规范，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得到有效执

行。在资金管理方面财务公司较好地控制资金流转风险；在信

贷业务方面财务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信贷业务风险控制程序；在

投资方面财务公司制定了相应的投资决策内部控制制度，较好

地控制了投资风险；财务公司合规运作，谨慎执行内部控制制

度并执行有效，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内。

三、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

（一）经营情况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116.76 亿元，

负债总额 82.40 亿元，资产负债率 70.58%。2025 年实现营业收

入 2.06 亿元，净利润 0.57 亿元。

（二）管理情况

财务公司锚定依托集团、服务集团、保障增值、防控风险的

功能定位，严格执行金融监管政策法规，规范经营行为，加强内

部管理，有效防范金融风险，实现了合规经营和稳健发展。2025

年财务公司各项业务运营正常，未出现风险事件，无不良资产。

（三）监管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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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财务公司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规

定要求：

1.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％：

2025 年 12 月末，财务公司资本充足率 34.18%，符合监管

要求。

2.拆入资金余额不得高于资本总额：

2025 年 12 月末，财务公司拆入资金为 0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3.不良贷款率不得高于 5%：

2025 年 12 月末，财务公司不良贷款率为 0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4.不良资产率不得高于 4%：

2025 年 12 月末，财务公司不良资产率为 0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5、流动性比例不得低于 25%：

2025 年 12 月末，财务公司流动性比例 62.12%，符合监管

要求。

6．贷款余额不得高于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的 80%：

2025 年 12 月末，财务公司贷款比例 66.91%，符合监管要

求。

7．集团外负债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：

2025 年 12 月末，财务公司集团外负债为 0，符合监管要求。

8．投资总额不得高于资本净额的 70%：

2025 年 12 月末，财务公司投资比例为 13.51%，符合监管

要求。

四、公司与财务公司存贷款业务情况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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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,224,495.85 元，无贷款。

五、风险评估意见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中国银行保险

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》规定经营，经营

业绩良好，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，公司认为：

（一）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《营业执照》《金融许可证》；

（二）财务公司成立至今严格按照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

办法》的规定经营，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

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；

（三）财务公司能够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合规经营，财务公司

各项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，在风险管理方面不存在重大缺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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